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683

号文核准，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夫户外”、“公司”、“发

行人”或“上市公司”）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50 万股新股。发行人

委托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主承销商”或“本保荐机构”）

担任三夫户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工作已经完成。作为保荐机构和主

承销商，华金证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

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向贵会汇报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17 年 12 月 6 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即 23.31 元/股。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簿记中心共收到 2

单申购报价单。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恒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竞价与询价

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

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

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3.38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等

于本次发行底价的 100.30%，等于申购报价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55%。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140,863 股，发

行数量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的 9.92%。符合股东大会决议和《关于核



准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683 号）中本次发行不超过 1,950 万股新股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3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60,473,376.94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股权登记费和其他）5,580,351.84 元（不含

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54,893,025.10 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

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6 年 9 月 27 日，三夫户外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及《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等。 

2、2016 年 10 月 17 日，三夫户外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了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

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7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募集资金投向及发行数

量等内容进行了调整。 

4、2017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第二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募集资金投向及发

行数量等内容进行了调整。 

5、2017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6、2017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7 年 8 月 9 日，三夫户外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股票发

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2、2017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人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三夫户外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3 号），核准三夫

户外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50 万股新股，核准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4 日。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

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送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一共有 35 名投

资者向发行人提交了认购意向书。 

本保荐机构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T-3 日）开始，以电子邮件或快递的方式

共向 74 名特定对象送达了《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

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

包括：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收市后发行人的前 20 名股东（不含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联方，共 17 名）、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含 7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基金公司）、10 家证券公司（含 4 家

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含 2

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保险机构投资者）以及 22 家董事会

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其他类型投资者，邀请其参加本次发行的认购

报价。认购邀请书向规定范围发送。 

《认购邀请书》发送后，前 20 大股东中的 10 名股东、20 家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和 22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向其送达了《认购邀请书》。另外 7 名股东由于无法获得其电子邮件

地址，主承销商向发行人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地址以快递的形式寄送了《认购邀请

书》，并已经全部确认送达。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同时，

《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

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本次发行询价的结果 

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传真及现场送达的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8 日（T 日）

上午 9:00-12:00，共有 2 家投资者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将《申购报

价单》以传真或现场送达方式提交至主承销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恒不参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竞价与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

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承诺认购金额为 4,800

万元。 

经华金证券与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的共同核查确认，2 家投资者按时、完整

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并按时足额缴纳了 300 万元的申购保证金，均为有效申购。 

全部 2 份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有效申购报价区间为 23.38 元/股-25.00

元/股。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对象

类型 

申报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需要

缴纳保证

金 

是否有

效 

1 张恒 自然人 - 4,800 否 是 



2 赵丹 自然人 25.00 5,200 是 是 

3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法人 23.38 16,100 是 是 

（三）确定的发行对象股份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11,140,863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19,500,000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3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的要求。本次发行通过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方式进行，特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认购邀请书》中的配售原则及认购投资者填写的《申购报价单》，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评定，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占发行后股

本的比例 

锁定期

（月） 

1 张恒 2,053,036  47,999,981.68  1.83% 36 

2 赵丹 2,224,123  51,999,995.74  1.98% 12 

3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863,704  160,473,399.52  6.11% 12 

总计 11,140,863 260,473,376.94 9.92% - 

经核查，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恒先生按照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

行方案中的承诺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

认购的情形。 

本次申购最终获配的 3 个投资者中，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恒属于自然人投资

者，该获配对象以其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赵丹属于自然人投资者，该获配对象以其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属于其他法人投资者，该获配对象以其自有资金

参与本次认购。经核查，该获配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

募基金备案手续。 

（四）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及华金证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

出了《缴款通知书》，要求全体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向指定账户足额缴

纳认股款。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3 日 15 点 00 分止，3 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资

金汇入华金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

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会验字【2017】5459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4 日 17 点 00 分止，华金证券将扣除尚未支付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会验字

【2017】5460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过程、

缴款及验资合规，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7 年 8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进行了公告。 

2017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人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三夫户外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3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50 万股新股。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进行了公告。 

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

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询价、定价、发行对象

选择及股票配售等）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

利益，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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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智坚                      王惠君 

 

 

法定代表人：                

宋卫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章页）



